慈司〔2013〕25号
关于印发《慈溪市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考评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各律师事务所、法律服务所：

    现将《慈溪市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考评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慈溪市司法局 

2013年5月13日

慈溪市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考评办法（试行）
为进一步提高我市法律援助办案质量，不断提升法律援助办案水平，推进我市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，现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考评办法如下：
一、考评原则

1、公开公正原则。考评标准和考评程序科学化、明确化和公开化。

2、客观原则。尽可能进行科学评价，使考评结果具有可靠性、客观性、公平性。

3、全面原则。从办案过程、结案归档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考评。

二、考评内容
	项目
	具体要求
	分值

	办案过程
	刑事案件：

1、禁止无正当理由擅自更换承办人；（10分）

2、规范填写授权委托书；（2分）

3、告知受援人或其近亲属法律援助相关权利义务；（3分）

4、会见犯罪嫌疑人（被告人），了解、核实案情，告知其法定权利义务和涉嫌罪名的相关法律规定，帮助提出控告及取保候审，做好每次会见笔录；（20分）

5、查阅案卷，分析指控犯罪事实的相应证据材料，收集辩护证据，做好庭前工作；（10分）

6、参加庭审，遵守法庭纪律，辩护意见思路清晰、观点明确，法律适用准确；（15分）

7、开展回访，告知其相关法定权利。（10分）
	70分

	
	民事案件：

1、禁止无正当理由擅自更换承办人；（10分）

2、规范填写授权委托书；（2分）

3、告知受援人或其近亲属法律援助相关权利义务；（3分）

4、约谈受援人，了解案情，告知受援人对案件结果的预测情况，并进行风险告知，做好必要的谈话笔录；（10分）

5、调查取证、分析证据材料，规范拟写申请书、起诉状，配合受援人做好立案工作和相关费用缓、减、免申请工作；（20分）

6、参加庭审，遵守法庭纪律，代理意见思路清晰，观点明确，法律适用准确；（15分）

7、及时转交法律文书，告知其相关法定权利。（10分）
	

	结案归档
	1、服务质量满意度；（5分）

2、认真填写结案报告表，收集法官（仲裁员）意见征询表、受援人意见表；（5分）

3、卷宗整洁、材料齐全、装订规范。（20分）
	30分

	加分
	1、代理意见、辩护意见被法庭、仲裁庭采纳的。（5-10分）
	

	一票否决
	1、接受受援人及其亲属的钱、物或其它不正当利益的；

2、泄露受援人隐私的；

3、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；

4、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中刁难受援人，损害受援人权益；

5、其它严重违纪，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。
	


三、考评办法

（一）成立局案件质量考评领导小组。考评领导小组由市司法局副局长宋立辉任组长，陈宁鹤、施利波任副组长，何蓉、严洁艳、沈海燕为小组成员。具体考评工作由市法律援助中心根据案情需要，通过庭审旁听、跟踪督办、电话回访、走访、查阅卷宗等形式开展。

（二）考评实行分值量化制。质量考评分为合格、不合格两个等次。考评得分在80分以上（含80分）的为合格，8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。考评为合格的，按标准发放办案补贴；考评为不合格的，取消承办人办案补贴和评先评优资格，并根据实际情况追究相关承办人的责任。

四、要求

1、各律师事务所、法律服务所要高度重视、提高认识，制订并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，加强对案件承办人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培训，确保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，从而更好地为受援人服务。

2、市法律援助中心在案件卷宗上缴后进行量化考评，定期公布考评结果，并依据考评结果发放办案补贴。

3、局案件质量考评领导小组要切实履行职责，严格按照考评办法组织实施，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地对每一个案件办案质量作出评价。

五、本考评办法自二0一三年六月十三日起执行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抄送：宁波市司法局，市委政法委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慈溪市司法局办公室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2013年5月13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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